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師資培育實際執行資料簡表附件二


	機構名稱：
	

	申請類別：
	□新申請機構　□展延效期（□教學醫院　□專業團體）


1、 辦理「提升教師教學技能」之培育課程（或活動）總場次及總參與人數。
	年度
	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
培育課程（或活動）總場次
	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
培育課程（或活動）總參與人數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2、 辦理師資培育及認證教師概況，如師資培育制度之訂定、執行時間、修訂情形、認證教師人數等相關資料。（格式不拘）





填表說明：
1. [bookmark: _Hlk169805563]新申請機構：請填寫自申請年度之前二年實際辦理「提升教師教學技能」之培育課程（或活動）總場次與總參與人數，並檢附課程（或活動）議程與辦理課程（或活動）相關佐證資料，以及辦理師資培育及認證教師概況。
2. 展延效期：
（1） 教學醫院：請填寫自申請展延之前一年主辦、協辦「提升教師教學技能」之培育課程（或活動）總場次與總參與人數，並檢附課程（或活動）議程及辦理課程（或活動）相關佐證資料。
（2） 專業團體：請填寫自申請展延之前四年實際辦理「提升教師教學技能」之培育課程（或活動）總場次與總參與人數，並檢附課程（或活動）議程、課程目標及辦理課程（或活動）相關佐證資料，以及辦理師資培育及認證教師概況。
3. [bookmark: _Hlk199257555]如當年度未辦理師資培育課程（或活動），請於第一點表格內備註該年度無辦理課程。



